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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吳佳晉

電話：06-3901251

電子信箱：b35871097@mail.tainan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楠西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11039554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「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統」

之「學校版操作手冊」、「學生版操作手冊」及「變更就

學區申請公文範本」各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3月14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110031353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學校轉知下列事項：

(一)若學生有變更就學區需求者，學校須至旨揭系統平臺協

助學生完成送件。

(二)為使學校作業方式統一，請學校以電子公文函送「申請

名冊」、「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」等資料掃描檔至欲

變更之就學區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核，並副知原就學區免

試入學委員會；相關文件之正（紙）本另行寄送。

(三)如欲變更就學區之學生，未經學校集體報名111年國中教

育會考，則請學生逕行將申請表件送至欲變更之就學區

免試入學委員會，學校無須發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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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若有相關疑義，請逕洽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

會（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，電話：06-5903994分

機2104）。

三、本案相關附件請逕至「臺南市政府公務入口網（網址:

http://login.tainan.gov.tw/login.aspx）/公文附件下

載處」下載（免登錄，輸入公文文號數字部分即可，識別

碼為0000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國立南科國際實

驗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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